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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“圳品”培育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

兴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革命老区重点城

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和《深圳市与汕尾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推

动深圳、汕尾对口合作走深走实，共同促进汕尾农业品牌发展，

推动老区特色农产品融入大湾区市场，提升汕尾农业品牌市场

知名度，经沟通会商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对取得“圳品”认证的单位给予奖励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圳品”认定是指取得由深圳市深圳

标准促进会组织评定并颁发证书的产品。

第四条 本办法奖励资金从深圳帮扶协作资金中统筹解

决。

第二章 奖励标准

第五条 对获评“圳品”认定的产品，在证书有效期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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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评定产品和服务使用“圳品”标识的项目，按照每个项目 5

万元的标准给予获得评定的企业（单位）奖励。

第六条 同一申报单位通过“圳品”评价农产品数量较多

的，可累计申报，但累计申报“圳品”奖励项目不得超过 4 个，

每个项目仅奖励一次。

第三章 申报条件和程序

第七条 在汕尾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经

营的企、事业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行业协会等其它农

业经营主体，且产品生产基地在汕尾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本办法

规定奖励条件的，依其申请进行奖励。

第八条 申报单位须经营证照齐备有效，无失信和违法记

录，近三年内没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。

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单位填写《汕尾市

“圳品”培育奖励申请表》，连同新获评的“圳品”证书、企

业信用查询记录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两份向所辖县区农业

农村部门申报。

第十条 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材料真实性，

加具审核意见，于 7 个工作日内汇总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第十一条 市农业农村局于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

作日内完成复核及确定奖励单位名单，并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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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个工作日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有异议的，应在公示期限

届满前书面向市农业农村局提出，经核实不符合奖励条件的，

不予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公示结束后，由市农业农村局汇总预算并报深

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审定划拨。

第十三条 原则上每半年集中申报一次，具体申报时间以

市农业农村局印发的通知为准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 获奖单位应当保证农产品质量，不断提升产品

和企业的品牌形象，努力提高农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

率，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奖励的单位在各级专项检查、农产品质

量安全监测中出现不合格，或消费者投诉反映存在药物残留超

标等问题且经核查属实，取消该单位本次奖励资格。

第十六条 享受本办法奖励的单位，经审查、举报、投诉

等方式发现有骗取奖励资金行为且经核查属实的，取消该单位

本次奖励资格，已领取奖励资金的追回奖励资金，自事件核实

之日起，5 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申请本办法以及其他市级农业

项目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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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汕尾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附件：汕尾市“圳品”培育奖励申请表



6

附件

汕尾市“圳品”培育奖励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请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单位性质 企业规模

经营范围

注册商标

获证时间 年 月 日

“圳品”证书编号

认证产品名称

申请奖励金额

开户银行 单位名称

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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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 ①认证证书；②信用报告；③营业执照

县(市、区) 级农业

农村部门初审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农业农村部门

复审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 1：申请表和申请材料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
注 2：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打印信用报告。


